国家海洋局关于认真核查海域使用疑点疑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用海行为的意见
国海管字〔2017〕54号
 
[bookmark: _GoBack]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厅（局），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信息中心、监测中心、技术中心：
 
    近年来，国家海洋局组织有关单位对全国海域使用状况实施常态化动态监视监测，并将发现的违法违规用海疑点疑区数据下发有关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查处理。多数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要求认真开展了核查工作，并对有关问题分类处理，但个别省份查处不力，存在部分违法违规用海未立案查处、或立案后未按规定结案以及已查处结案仍继续围填施工的现象。为进一步加强海域使用管理，维护海域开发利用秩序，现就认真核查海域使用疑点疑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用海行为有关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海域使用疑点疑区监测与核查
 
    国家海洋局海域司组织有关单位对全国的海域使用状况进行常态化监视监测，并将发现的违法违规用海疑点疑区的遥感影像数据及时分送国家海洋局海警司、海区分局和各有关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各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疑点疑区所在市、县进行核查，海区分局对跨省级行政区域疑点疑区进行核查。
 
    二、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用海行为
 
    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组织对经核查确认的违法违规用海立案查处。超过案件查处规定期限未做出处罚决定的，由海区分局督办。
 
    海区分局要对辖区内案件的查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未立案、或立案后未按规定结案以及立案查处后仍继续违法违规用海的案件要重点督办。
 
    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海区分局将查处情况报送国家海洋局。
 
    三、加强督察力度，惩处渎职失职、违法违纪有关责任人员
 
    对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查处违法违规用海不力的，国家海洋局组织海区分局进行督察，限期整改，并通报地方人民政府；对整改落实不力的，对地方人民政府进行约谈；对仍无改善的地区，实施区域限批制度，暂停受理和审批该区域新增围填海项目。
 
    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对疑点疑区查处过程中发现的渎职失职、违法违纪行为的有关责任人员，根据《海域使用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及有关规定，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四、其他相关要求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把查处违法违规用海作为依法治海的一项重要举措，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监督检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实现海域管理信息、执法信息和监视监测信息的共享，推进海域使用监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监测中心等有关业务单位，要进一步增加遥感影像资料获取频率，提高影像分辨率和判别能力，加快处理速度，提升遥感监测成果质量，并定期及时报送国家海洋局。各级海域动态监测机构要积极为疑点疑区的核查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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